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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术学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实施细则和标准 
 

毕业要求的达成是培养目标达成的充分必要条件，培养目标

的达成需通过毕业要求的达成予以保证，而毕业要求的达成则需

通过课程目标的达成予以保证。为此，美术学院对美术学专业建

立课程目标及毕业要求达成情况实施细则和标准如下。 

根据师范专业认证标准中的 8项毕业要求，逐条分解指标

点，做到科学、合理、可衡量，覆盖全部毕业要求。每个指标点

对应 3-6 门课程，根据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，确定

各课程的权重系数，计算出课程对毕业要求目标的达成情况。 

一、评价机制 

1.评价机构 

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的评估和评价在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

指导下实施，参与评估的人员主要是专业教师，参与评价的人员

由教学副院长、专业负责人及系主任组成，其在评估与评价过程

中的职责如表所示。 

表 1 参与评估和评价的机构和人员以及其在评价过程中的职责 

评估活动 负责人员 

审查支撑合理性，确定数据收集来源 专业教师 

实施评估并收集数据 专业教师 

改进工作 专业教师 

审查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的合理性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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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评价时间及周期 

本次对毕业要求各个指标点达成的评价周期为 1年，对美术

学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要求进行评价，以保证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得到及时的改进。 

3.评价原理 

本专业毕业达成评价依据为支撑指标点的课程的达成情况， 

采用考核成绩分析法进行达成评价。首先根据课程（包括实践教

学在内的全部教学环节）达成毕业要求的情况进行评价，根据每

门课程达成的评价结果，得出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。 

首先对课程达成毕业要求的情况进行评价，即计算课程达成

评价值。其次，根据每门课程的课程达成评价值和相应课程的权

重值，计算出毕业要求达成。最后，将该计算结果与达成标准进

行比较，进而得出是否达成毕业要求的结论。 

4.评价数据来源 

不同课程类型考核方式不同，评价数据来源也不同，包括试

卷、测验、论文、大作业、实验（实习、设计）报告、读书报告

等。 

确定各项指标点的支撑教学环节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

制定/审查评价方法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

分析数据并撰写报告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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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课堂教学类课程，选择课程最终考核材料作为评价依

据，如考试试卷、课程课内实验报告、作业情况记录、平时考勤、

大作业等； 

对于内容为实验的实践类课程，选择实验报告及实验表现综

合评价结果作为评价依据；对于内容为课程设计的实践类课程，

选择设计说明书（论文） 、图纸及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的表现、

答辩作为评价依据； 

对于内容为实习的实践类课程，综合考虑实习报告、实习表

现、考试等作为评价依据； 

对于毕业设计/论文，综合考虑毕业设计论文、文献综述、

外文翻译以及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和答辩时的表现（由指导教

师、评阅人和答辩组分别进行评价）为评价依据。   

5.达成标准和评价形成的结果 

学习效果采用百分制成绩及成绩等级方式考评，两者与绩点

的转换关系见表 2。 

表 2 考核成绩与绩点的对应关系 

百分制成绩 成绩等级 绩点 

90～100 A（优秀） 4.0 

85～89.5 A- 3.7 

82～84.5 B+ 3.3 

78～81.5 B（良好） 3.0 

75～77.5 B- 2.7 

72～74.5 C+ 2.3 

68～71.5 C（中等） 2.0 

64～67.5 C- 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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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业学生被授予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是：学生“修满

本专业指导性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，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≥

2.0”。因为 2.0 绩点对应于百分制成绩的 68～71.5，即相当于

68～71.5%及以上的达成。课程达成评估周期每年一次，毕业要

求达成评估周期 1 年一次。各项毕业要求的评价值大于 0.7 为

达成。 

另一方面，根据每项毕业要求细化分为数个指标点以后，本

项毕业要求的最后目标值为各分解后指标的目标值总和中最小

者。 

二、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方法 

1.确定课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值 

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会同相关任课教师对每项毕业要求

进行分解， 列出支撑每条指标点的课程，对每门课程的支撑强

度赋值，权重值之和为 1。 

2.确认评价依据的合理性 

在开展课程达成评价前，由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该门

课程的评价依据 （主要是对学生的考核结果，包括试卷、大作

业、报告、设计等）合理性进行确认：考核内容是否完整体现了

对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考核（试题难度、分值、覆盖面等）；

60～63.5 D（及格） 1.0 

＜60 F（不及格）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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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的形式是否合理（除了期末考试外， 是否采用大设计或大

作业的形式考核学生是否获取该条指标点所列能力）；结果判定

是否合理(是否存在试卷很难或得分很高的现象)。判定结果应明

确说明“合理”或“不合理”，如果“不合理”，则不应采用上

述试卷或报告作为达成评价依据。 

3.课程达成评价 

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是以参加该课程学习的所有学生或随

机抽取一个自然班学生所获得的该课程成绩为样本，对毕业要求

中的各个指标点进行达成评价。 

对于每门课程，根据“课程考核合理性确认表”中确定的毕

业要求指标点的各评价依据， 以样本中该指标点各评价依据的

平均得分与该指标点目标分值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点达成的评价

值。指标点的评价依据可以是课程的试卷、实验（实习、设计）

报告、平时作业、课程论文、毕业设计/论文等。 

4.计算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 

根据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各门课程的评价值计算结果，求出

相应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评价结果。如果毕业要求对应多项指标

点，选取各项指标点评价值的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达成评价

结果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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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评价机制中规定的标准， 毕业要求评价结果的达成大

于或等于 0.7 时为达成，小于 0.7 时为未达成。 

5.毕业要求达成标准 

按照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分析

法，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分析法主要考核课程整体考核结果对毕

业要求达成的影响，方法如下： 

课程考核样本抽取：依据考试成绩，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

业要求达成进行评价。 

毕业要求达成分析法： 

由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赋权重值、课程考核材料中支持

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试题总分以及样本学生相关考题平均得分，计

算出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评价值。课程对某条毕业要求指

标点达成的评价值计算方法如下： 

计算各门课程对某条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的评价值；由支持

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课程的评价值加和计算出相应的毕业要求指

标点达成的评价值。 

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周期为 1年，针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，

均选取各支持课程成绩进行评价，评价值的最小者为该毕业要求

指标点达成的评价值。若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期授课（包括英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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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体育等），则选取评价值的最小者作为该毕业要求指标点达

成的评价值。 

取毕业要求各指标点达成的评价值的最小值为该项毕业要

求达成评价结果值。 

判定毕业要求达成的评价结果。当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结果值

大于或等于 0.70 时，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判定为“达成”，小于

0.70 时判定为“不达成”。 

课程达成分析法： 

课程达成分析法主要注重于考核过程每一细节对毕业要求

达成的影响，其方法如下： 

对于支撑毕业要求中的课程，根据课程考核合合理性确认表

中的各评价依据，选取一定的样本作为评价目标，以样本中该指

标点各评价依据的平均得分与该指标点目标分值的比作为该指

标点达成的评价值。指标点的评价依据可以是课程的试卷、实验

（习）、设计、实验报告、大作业、平时作业、课程论文、课程

论文、毕业论文等。 

问卷调查评价分析法 

除了通过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评价毕业要求达成外，学院还

成立以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为组长的评价工作小组，以调研、走

访、问卷等形式对学生的毕业要求达成进行跟踪评估，进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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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检验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毕业生服务社会的能力。形成的

资料有调查问卷、分析报告、座谈会记录等。 

三、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结果分析方法 

1. 形成定量评价结果：在评价依据合理情况下，直接利用

所选教学环节的课程达成情况定量分析结果，根据权重，评价毕

业要求达成情况。 

2. 形成定性分析结果：结合所选取教学环节的定量评价结

论， 通过应届生调查和用人单位调查等外部评价反馈的信息，

综合评价每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，形成结论性意见和评价报

告。 

四、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的利用 

通过对毕业要求达成度的评价结果，发现学生学习能力短

板，为下一轮培养方案修订提供依据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美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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